
粮食加工用电成本高问题亟待解决

摘要：提高粮食产地加工能力和效益，对提升粮食产业发展水平、带动

主产区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。调研发现，很多主产区粮食加工企业用电

是工业价，每吨粮食加工成本所需电费比农用电高至少 20 元，占加工

成本比重较大。如按农用电计价，每斤粮食加工成本可降低 1 分钱，帮

助企业增加利润 10%，有助于撬动产地加工发展，进而推动粮食主产区

县域经济发展，促进以工补农、以城带乡，减少原粮运输损耗带来的资

源环境压力。建议聚焦稻谷、小麦和马铃薯，聚焦主产区，聚焦口粮食

用加工，聚焦县域内有一定带动效应的粮食加工企业，逐步把粮食加工

电价调整为农业电价，激发企业内在活力和发展动力，把主产区“产地

优势”转化为“产业优势”，打造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桥头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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粮食是我国最重要的农产品，规模体量大、涉及农户多，把

粮食附加值更多地留在主产地，是提升粮食产业竞争力、促进粮

食产业高质量发展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。

我们调研了解到，很多主产区粮食加工企业用电是工业价，

用电价格高，加重“稻强米弱、麦强面弱”困境，导致产地加工

增值增效不明显、对地方经济带动不强，不利于主产区把粮食生

产优势转化成产业优势，粮食加工企业普遍希望落实农业用电政

策。2019 年调研的湖北监利福娃公司负责人表示，中等规模米

厂一年利润也就 300 万 ~500 万元，改为农业用电后，一年可以

降低电费成本 30 多万元；常规型的一般米厂也能降低电费成本

10 多万元。2020 年调研的河南滑县利生面业反映，只有大客户

有电价折扣，工业用电均价为 0.8 元 / 度，加工 1 吨小麦用电 60

度，如果按 0.48 元 / 度的农业用电折算，加工 1 吨小麦能节省电

费 20 元。安徽怀远兄弟粮油食品有限公司也表示，在工业园区

用电费用是 0.9~1.0 元 / 度，园区外更贵，企业不得不晚上 11 点

以后用 0.7 元 / 度的电，但夜班人工成本更高。2021 年调研的辽

宁营口渤海米业负责人杨洪顺表示，自己企业加工 1 吨大米成本

100~150 元，其中耗电 100 度、电费 55~60 元，如果改为农业用

电，用电成本可减少 20 元 / 吨。可见，如对主产区粮食加工业企

业用电按农用电计价，每斤粮食加工成本可降低 1分钱，这个小

小的举措，就可帮助企业增加 10%的利润。

一、重要意义

当前，我国粮食加工业产值与粮食总产值之比不到 2∶1，低

于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总产值比 2.3∶1 的整体水平。这个差距正

是我国粮食加工业的潜力所在，更是粮食产业经济对地方发展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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献的破题之举。

一是带动粮食主产区县域经济发展，调动地方抓粮积极性。

主产区大力发展粮食生产，也承受较大的机会成本。推动粮食加

工产业，有利于搭建粮食安全与县域经济贯通的桥梁。曾经的国

家级贫困县河南商水县领导说，看到省内唯一的大规模砂浆黑土

地被征收用来发展离农产业，令其感到深深的历史负罪感，他更

加坚定信念要打造好粮食优势名片。吉林扶余市领导说，当地拥

有得天独厚的农业生产条件，为了 GDP 在黑土地上搞工业开发

得不偿失。主产区要充分利用好本地资源，从粮食产区向粮食产

业区转变，不仅有效深挖农业资源价值，而且有助于提振县域经

济，进一步强化地方政府抓粮动力。

二是促进以工补农、以城带乡，缩小城乡差距。在主产区延

伸粮食产业链条，培育加工产业，建设粮食产业集聚区。以粮食

加工业带动地方经济，引导资本投向产业建设，推动基础设施、

公共服务向乡村延伸。全国小麦第一大县河南滑县，人均财政收

入仅有 1 000 多元，搞基础设施建设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县领导希

望能支持发展粮食就地加工业，带动公共设施投入。主导产业和

配套服务业协同发力，可以就地解决农民非农就业，引导农村人

口有序流动，增加农民非农收入。以此形成城乡互动、良性循环

的发展机制，带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农民就地、就近城镇化。

三是减少原粮运输损耗带来的资源环境压力。我国粮食供需

存在明显区域差异，已形成北粮南运、东西互运的密集流通网

络，全国每年粮食物流总量达 4.8 亿吨，跨省长距离物流量高达

2.3 亿吨。但运输方式和设施落后，“四散化”比例低于 10%，在

粮食物流发达的东北也只有 30%，进库转运频繁拆装包，损失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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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过 5%。原粮运输损耗背后，都是宝贵的水土资源浪费。就地

发展粮食加工，可以减少原粮长距离运输带来的数量损失、质量

损失和营养损失，减少碳排放。

四是实实在在的惠民之举、暖心之举。我国粮食很少用于出

口，基本留在国内消费，依靠国内企业加工。当前经济形势下，

大米、面粉等主食价格疲软，粮食加工企业经营比较困难。对薄

利多销的粮食加工行业而言，享受农业用电待遇，每斤减少 1 分

钱加工成本，能给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优惠。

二、建议和对策

为此，建议把粮食加工电价调整为农业电价，分品种、分用

途、分区域、分对象，重点先行、梯次推进，逐步降低粮食加工

企业成本，让粮食加工企业“轻装上阵”，增强企业内在活力，

把“产地优势”转化为“产业优势”，把主产区打造成为国家粮

食安全产业带的桥头堡。

（一）分品种调整加工用电价格，聚焦稻谷、小麦和马铃薯。

稻谷和小麦是我国传统口粮，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中绝对自给的约

束性指标，关系着最基本的饭碗问题，是危机情境下食物供应的

必保内容。马铃薯含水量高达 80%，远距离大规模运输的主要

是水分，运输效率低，且损耗高达 5%。尤其在全国已经脱贫的

592 个扶贫重点县中，70% 是马铃薯主产县，马铃薯是防止返贫

的重要农产品。支持三类粮食加工用电，可缓解原粮加工成本上

行、利润不断压缩的难题，降低加工成本。稻麦加工从工业用电

转化为农业用电，能为企业降低成本 20 元 / 吨，以稻麦合计产量

3.5 亿吨计，可降低 70 亿元成本。全国马铃薯鲜薯产量 1 亿吨，

其中用于加工的占 10%，按照 1 吨淀粉成品需 200 度电计，可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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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马铃薯加工降低 8 000 万元成本。通过支持粮食加工发展，

以企业辐射带动粮食生产，进而稳定收益。

（二）分区域调整加工用电价格，聚焦粮食主产区加工产业。

通过划分支持区域，有针对性地支持粮食主产区，促进主产区将

生产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，提升产业竞争力。东北三省（黑龙

江、吉林、辽宁）、长江中下游六省（江苏、安徽、江西、湖北、

湖南和四川）大米加工产能合计占比八成；黄淮海六省（山东、

河南、河北、江苏、安徽、湖北）小麦产能占比八成；马铃薯的

六个主产地（内蒙古、甘肃、重庆、四川、贵州、云南）产量占

全国的 65%。如果将上述主产区加工用电转为农业用电，将给主

产区稻麦加工降低成本 56 亿元、马铃薯淀粉加工降低成本 5 200

万元。通过发展原粮加工，将粮食加工增值收益留在产区、留给

种粮农民，提振粮食主产区县域经济。

（三）分用途调整加工用电价格，聚焦两大口粮食用加工。

口粮食用部分消费直接关乎人民生存和健康，涉及最基本的民生

保障。稻谷和小麦中口粮用途消费占总消费的 80% 以上。稳住

了稻麦中口粮用途消费部分，就在很大程度上保住了居民的直接

消费安全。按 80% 的比重估算，稻麦口粮部分的加工可为主产

区降低 44.8 亿元成本。对这部分粮食加工进行用电支持，可以

有效缓解“稻强米弱、麦强面弱”困境，稳住关键的粮食加工产

能，确保供应稳定。

（四）分对象调整加工用电价格，聚焦县域内、有一定带动

效应的粮食加工企业。以打造粮食产业集群、粮食产业强镇为契

机，支持生在农村、长在县域的粮食加工企业。发展壮大县域粮

食产业，促进资源要素向县域聚集，激活一方经济。扩展粮食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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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链条，提升价值链、重组供应链、完善利益链，让种粮农民分

享增值收益，带富一方百姓。

2021 年，国家电网全年营收为 2.67 万亿元，如在稻麦主

产区和主要马铃薯产区实施粮食加工用电“工”改“农”，能降

低粮食加工企业用电成本 45.3 亿元，仅占国家电网全年营收的

0.17%，不会对电网正常经营造成明显影响。对粮食加工用电给

予优惠，也体现了央企爱粮、护粮、保粮的社会责任。同时，建

议国资委把央企主动承担乡村振兴战略责任、支援乡村振兴发展

作为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予以量化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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